
— 1—

附件２

消防设施通用规范（GB 55036-2022 节选）

2 基本规定

2.0.1 用于控火、灭火的消防设施，应能有效地控制或扑救

建 (构)筑物的火灾；用于防护冷却或防火分隔的消防设施，应

能在规定时间内阻止火灾蔓延。

2.0.2 消防给水与灭火设施应具有在火灾时可靠动作，并按

照设定要求持续运行的性能；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的灭火设

施，其火灾探测与联动控制系统应能联动灭火设施及时启动。

2.0.3 消防给水与灭火设施的性能和防护措施应与防护对

象、防护目的及应用环境条件相适应，满足消防给水与灭火设施

稳定和可靠运行的要求。

2.0.4 消防给水与灭火设施中位于爆炸危险性环境的供水

管道及其他灭火介质输送管道和组件，应采取静电防护措施。

2.0.5 消防设施的施工现场应满足施工的要求。消防设施的

安装过程应进行质量控制，每道工序结束后应进行质量检查。隐

蔽工程在隐蔽前应进行验收；其他工程在施工完成后，应对其安

装质量、系统与设备的功能进行检查、测试。

2.0.6 消防给水与灭火设施中的供水管道及其他灭火剂输

送管道，在安装后应进行强度试验、严密性试验和冲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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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0.7 消防设施的安装工程应进行工程质量和消防设施功

能验收，验收结果应有明确的合格与不合格的结论。

2.0.8 消防设施施工、验收过程应有相应的记录，并应存档。

2.0.9 消防设施投入使用后，应定期进行巡查、检查和维护，

并应保证其处于正常运行或工作状态，不应擅自关停、拆改或移

动。超过有效期的灭火介质、消防设施或经检验不符合继续使用

要求的 管道、组件和压力容器不应使用。

2.0.10 消防设施上或附近应设置区别于环境的明显标识，

说明文字应准确、清楚且易于识别，颜色、符号或标志应规范。

手动操作按钮等装置处应采取防止误操作或被损坏的防护措施。

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

4.0.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系统选型、喷水强度、作用面积、

持续 喷水时间等参数，应与防护对象的火灾特性、火灾危险等

级、室内净空高度及储物高度等相适应。

4.0.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（1）设置早期抑制快速响应喷头的仓库及类似场所、环境

温度高于或等于 4℃且低于或等于 70℃的场所，应采用湿式系统。

（2）环境温度低于 4℃或高于 70℃的场所，应采用干式系

统。

（3）替代干式系统的场所，或系统处于准工作状态时严禁

误喷或严禁管道充水的场所，应采用预作用系统。

4）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场所或部位应采用雨淋系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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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火灾蔓延速度快、闭式喷头的开启不能及时使喷水有

效覆盖着火区域的场所或部位；

（2）室内净空高度超过闭式系统应用高度，且必须迅速扑

救初期火灾的场所或部位；

（3）严重危险级Ⅱ级场所。

4.0.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喷水强度和作用面积应满足灭火、

控 火、防护冷却或防火分隔的要求。

4.0.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持续喷水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（1）用于灭火时，应大于或等于 1.0h, 对于局部应用系统，

应大于或等于 0 .5h;

（2）用于防护冷却时，应大于或等于设计所需防火冷却时

间；

（3）用于防火分隔时，应大于或等于防火分隔处的设计耐

火时间。

4.0.5 洒水喷头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（1）喷头间距应满足有效喷水和使可燃物或保护对象被全

部 覆盖的要求；

（2）喷头周围不应有遮挡或影响洒水效果的障碍物；

（3）系统水力计算最不利点处喷头的工作压力应大于或等

于 0.05MPa;

（4）腐蚀性场所和易产生粉尘、纤维等的场所内的喷头，

应采取防止喷头堵塞的措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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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灭火器

10.0.1 灭火器的配置类型应与配置场所的火灾种类和危险

等级相适应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（1）A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同时适用于 A类、E类火灾的灭

火器。

（2）B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适用于 B类火灾的灭火器。 B

类火灾场所存在水溶性可燃液体(极性溶剂)且选择水基型灭火

器时，应选用抗溶性的灭火器。

（3）C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适用于 C类火灾的灭火器。

（4）D 类火灾场所应根据金属的种类、物态及其特性选择

适用于特定金属的专用灭火器。

（5）E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适用于 E 类火灾的灭火器。带电

设备电压超过 1kV且灭火时不能断电的场所不应使用灭火器带

电扑救。

（6）F类火灾场所应选择适用于 E 类 、F 类火灾的灭火

器。

（7）当配置场所存在多种火灾时，应选用能同时适用扑救

该场所所有种类火灾的灭火器。

10.0.2 灭火器设置点的位置和数量应根据被保护对象的情

况和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确定，并应保证最不利点至少在 1

具灭火 器的保护范围内。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和最低配置基

准应与配 置场所的火灾危险等级相适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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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0.3 灭火器配置场所应按计算单元计算与配置灭火器，并

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（1）计算单元中每个灭火器设置点的灭火器配置数量应根

据 配置场所内的可燃物分布情况确定。所有设置点配置的灭火

器灭 火级别之和不应小于该计算单元的保护面积与单位灭火级

别最大保护面积的比值。

（2）一个计算单元内配置的灭火器数量应经计算确定且不

应少于 2具 。

10.0.4 灭火器应设置在位置明显和便于取用的地点，且不应

影响人员安全疏散。当确需设置在有视线障碍的设置点时，应设

置 指示灭火器位置的醒目标志。

10.0.5 灭火器不应设置在可能超出其使用温度范围的场所，

并应采取与设置场所环境条件相适应的防护措施。

10.0.6 当灭火器配置场所的火灾种类、危险等级和建(构)筑

物总平面布局或平面布置等发生变化时，应校核或重新配置灭火

器。

10.0.7 灭火器应定期维护、维修和报废。灭火器报废后，应

按照等效替代的原则更换。

11 防烟与排烟系统

11.1 一般规定

11.1.1 防烟、排烟系统应满足控制建设工程内火灾烟气的

蔓延、保障人员安全疏散、有利于消防救援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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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1.2 防烟、排烟系统应具有保证系统正常工作的技术措

施，系统中的管道、阀门和组件的性能应满足其在加压送风或排

烟过程 中正常使用的要求。

11.1.3 机械加压送风管道和机械排烟管道均应采用不燃性

材料，且管道的内表面应光滑，管道的密闭性能应满足火灾时加

压送 风或排烟的要求。

11.1.4 加压送风机和排烟风机的公称风量，在计算风压条

件下不应小于计算所需风量的 1.2倍。

11.1.5 加压送风机、排烟风机、补风机应具有现场手动启

动、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启动和在消防控制室手动启动的功

能。当系统中任一常闭加压送风口开启时，相应的加压风机均应

能联动启动；当任一排烟阀或排烟口开启时，相应的排烟风机、

补风机均应能联动启动。

1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

12.0.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设置自动和手动触发报警装置，

系统应具有火灾自动探测报警或人工辅助报警、控制相关系统设

备 应急启动并接收其动作反馈信号的功能。


